
111-1學期「分類通識」志願登記、分發、選課作業 

作業事項 時    間 說    明 

第一階段登記志願 111年 05/3(二)08:30 

至 05/08(日)23:59止 

利用學生服務系統，於指定時間內進行登記志願後，由電腦隨機

分發(無登記時間先後之考量)，選課前請詳閱相關辦法。 

第一階段分發結果公佈 111年 05/11(三)08:30 1. 已分發到之分類通識，將轉入學生個人的 111-1學期選課資

料，如欲更換，可於 111-1學期開學之加退選期間內，針對

尚未額滿之課程進行加選(先退再加)。 

2. 如未能於第一階段選到分類通識課程之學生，可繼續參加第

二階段。 

3. 分類通識尚有名額之課程如下： 

週一 7.8節(人文領域、藝術領域、社會領域、自然領域)， 

週五 3.4節(人文領域、藝術領域、社會領域、自然領域)。 

第二階段登記志願 111年 05/11(三)08:30 

至 05/15(日)23:59止 

1. 利用學生服務系統，針對尚未額滿之課程進行志願登記。(如

已於第一階段分發到課程之學生，則毋須參加第二階段) 

2. 如所規劃之時段無任何可選課程，則請於 111-1學期開學加

退選期間再選課。 

第二階段分發結果公佈 111年 05/18(三)08:30 1. 已分發到之分類通識，將轉入學生個人的 111-1學期選課資

料，如欲更換，可於 111-1學期開學之加退選期間內，針對

尚未額滿之課程進行加選(先退再加)。 

如未能於第二階段選到分類通識之學生，需等待 111-1學期

開學之加退選期間利用電腦網路選課，選課時間請見行事曆

公告。 

111-1學期開學加退選 時間請見行事曆公告  

教務處課務組 111.05.09 


